
東吳大學碩博士生違反學術研究倫理案件處理流程 

 

形式要件審查 

教務處收到檢舉書 

審定報告書及會議記錄送教務處簽請校長

核定。 

當事人是否有異議 

(十五日內提出申訴) 

碩博士生違反學術研究

倫理案件作業 
  

書面列舉具體事實及理由向教務處提出 

是，案件成立 

教務處書面通知檢舉人與被檢舉人審定

結果。 

完成 

 

不與受理 

形式要件審查決定是否受理
檢舉： 
A.檢舉人具真實姓名、電話及
地址；B.檢舉人具體指陳對象
及充份證據 
符合 A及 B或符合 B 

被檢舉人所屬學院於十日內，以院長為
召集人，組成五至七人之審定委員會。 

校長簽核 

召開審定委員會會議 
(2個月內審定完竣) 

否 

是(申訴以一次為限) 

原審定委員會書面審理， 
申訴是否有理 

無理 

有理 

確實違反者處置決定為第十、十一條 

教務處通知被檢舉人

提出書面說明或到場

陳述意見，未於通知

期限內提出說明或到

場者，視為放棄陳述

機會。 

否，證據不足，
案件不成立 

教務處書面
通知檢舉人 


